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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州燃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向新疆君创能源设备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为支持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君创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（以下简称新疆君

创）快速拓展业务，扩大生产规模，降低财务成本，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

第十七次会议（临时）批准，公司计划根据新疆君创的生产经营需求，向

其提供不超过 5000万元的财务资助。表决情况为：7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

票弃权。 

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未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

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本次交易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，不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，也

不需征得债权人及其他第三方同意。 

一、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

（一）财务资助对象：公司持有51%股权的控股子公司新疆君创。   

（二）财务资助的金额：借款金额不超过5000万元，公司将根据新疆

君创的实际经营需求向其分期支付。 

（三）财务资助的期限：不超过三十六个月。 

（四）借款利息支付及本金偿还 

1、年利率为7.5%，按年度结算，并支付至公司指定账户。 

2、新疆君创在借款到期当日将本金一次性支付至公司指定账户。  

（五）资助的方式：借款方式。   

（六）资金用途：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拓展经营业务，扩大生产规模。 

（七）偿还方式：经营收入等合法收入  

（八）财务资助的担保 

公司本次以自有资金向新疆君创提供最长不超过三年期最高不超过

5000万元人民币的财务资助，除公司外的新疆君创自然人股东无法提供相



 

应的财务资助。新疆君创同意以其自有资产向公司做担保。  

二、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概况 

企业名称：新疆君创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

企业股东：公司持股 51%，胡毅持股 49%。 

注册地址：乌鲁木齐市黄河路 246号通力大厦 6层 

法定代表人：胡毅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1000万元  

注册号码：650103050052497  

设立时间：2009年 7月 2日  

新疆君创公司为一家专业从事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目运营、天然气销

售、天然气物流配送、车用燃气设备销售的专业化公司，专注于天然气综

合利用领域，拥有一支专业人才队伍，具有丰富的资源优势和天然气分布

式能源项目运营经验。 

（二）新疆君创最近一年及一期的经营及资产状况如下： 

1、经营状况  

单位：万元 

项  目 2013年 1-3月 2012年 

营业收入 253.99 2983.00 

利润总额 76.94 186.83 

净利润 57.71 186.83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

流量净额 
6.42 204.33 

2、资产状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单位：万元 

项  目 2013年 3月 31日 2012 年 12月 31日 

总资产  2419.19 2325.46 

负  债    1334.04 1289.74 

应收款项总额 922.14 770.13 

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（担保、

诉讼与仲裁事项） 
0 0 



 

净资产 1085.24 1035.72 

上述经营及资产财务数据中，2012 年度相关数据已经湖北德承会计师

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，2013年第一季度相关数据未经审计。  

三、提供财务资助的原因 

新疆君创目前正积极运作多个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目，资金需求较大，

但由于其资产规模较小，通过银行融资能力相对较弱，导致上述业务拓展

受到资金短缺的限制，为支持新疆君创快速拓展业务，扩大生产规模，降

低财务成本，尽快成为公司新的盈利增长点，公司计划向其提供财务资助，

满足其生产经营资金需求。  

四、董事会意见  

董事会认为，本次向新疆君创提供财务资助，是为了支持其开拓经营

业务，扩大生产规模，尽快将其培育为公司新的盈利增长点，在控制风险

的前提下，能够充分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。提供财务资助的金额合理，使

用用途稳妥，资金占用费定价公允，不损害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

益。 

五、独立董事意见 

公司独立董事认为：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，公司根据实际

情况和新疆君创的资金需求，向新疆君创分期提供财务资助，可促进其业

务快速发展和生产规模的扩大，降低新疆君创的财务成本，提高总体资金

的使用效率，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之内。 

本次资金占用费按照7.5%的年利率计算，按年度结算，定价公允，同

时，新疆君创将以其自有资产提供担保。该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

东的利益。 

同意《关于向新疆君创能源设备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》  

六、保荐机构意见   

公司的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：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新

疆君创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已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（临时）审议通

过，议案审议过程中不存在关联董事参与表决的情况；独立董事已经发表

明确同意本次财务资助的独立意见，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，符合《深圳

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



 

范运作指引》等法规的有关规定。  

综上所述，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本次向新疆君创提供财

务资助事项无异议。 

七、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金额   

截至本公告发布日，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为0，无逾期的对

外资助情况。 

八、备查文件 

（一）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（临时）决议； 

（二）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向新疆君创能源设备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

的独立意见； 

（三）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徐州燃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

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保荐意见。 

（四）借款合同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徐州燃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四日 

 




